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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招收轉系、輔系、雙主修學生甄選考試 

簡             章 
一、甄選考試說明： 
（一）本項甄選考試依據「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轉系輔系暨雙主修審查辦法」辦理。 
（二）本校學生申請本系轉系、輔系、雙主修者，應參加本項甄選考試。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

修正輔系制度，除事先申請制外，增列事後核准機制: 學生得自行修習輔系所需科目學分，並

於應屆畢業之當學期申請取得輔系審核。 
（三）本系僅接受原系級一年級升二年級、二年級升三年級之學生申請轉入本系二年級。 
（四）通過本項甄選考試之考生，仍應具備本校及本系規定之其他申請要件（相關規定如後附；若申

請時尚未確知是否符合申請要件，例如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名次是否達全班人數之前百分之五

十，仍得提出申請並參加本項考試），並於本校行事曆規定之申請期限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，

經審查通過後，始得轉入本系，或修讀本系為輔系及雙主修。 
（五）本項甄選考試僅為 114 學年度本校學生申請本系之轉系、輔系、雙主修取決標準之用；考試成

績僅對當學年度之申請案件有效，不得延用至其他學年度，亦不得作為其他證明之用。 
二、考試報名時間：115 年 5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及 5 月 29 日（星期五）之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，逾

時恕不受理。 
三、考試報名方式： 

一律現場報名，不接受通訊報名。請於上述時間攜帶學生證正本、報名表、報名費新臺幣 500 元

及掛號回郵信封一個（請貼足 28 元郵資），至本院霖澤館 7 樓第六會議室辦理。 
四、考試報名注意事項： 
（一）考生應以正楷填寫報名表，各項資料務必詳實正確，如有偽造、變造、假借、冒用、塗改等情

事，一經查明，除依校規論處外，涉及刑責部分，並將移送法辦。 
（二）報名表須依欄位貼妥學生證正面影本及最近 6 個月內所攝之 2 吋證件照。 
（三）掛號回郵信封係通知考試成績用，請貼足郵資並詳填地址、郵遞區號，無法寄送者概不負責。 
（四）完成報名手續後，現場核領准考證與收據。考生請按考試日期逕赴考場應考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五、報考限制：限本校非法律系學生報考。 
六、考試科目及時間： 
（一）考試日期：115 年 6 月 18 日（星期四） 
（二）考試節次與科目： 

時間 8:30～8:35 8:35～10:15 10:45～10:50 10:50～12:30 
節次 

第一節預備 
第一節考試 

第二節預備 
第二節考試 

考試科目 中華民國憲法 民法總則 

 
備註：1.各科考試時間為 100 分鐘。考生於預備鈴響時即可入場；於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不得入場。 
        考試開始 40 分鐘內，未經監試人員許可不得離場。 

2.「中華民國憲法」一科，附中華民國憲法本文暨增修條文；「民法總則」一科，附民法總則 
  及總則施行法條文。如出題老師另有指定，則加附其他條文。應考者不得自行攜帶法典入場。 
3.如遇有不可抗力之事由，致考試延期者，將於本院網頁http://www.law.ntu.edu.tw/ 公告，不

http://www.law.nt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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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另行個別通知考生。 
 
七、考試地點：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（位於臺北市復興南路與辛亥路交叉口，臺大辛亥校門入 
    口左邊）。試場將於 115 年 6 月 17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於本院網站首頁公布。 
 
八、考試規則： 
（一）請詳細閱讀「國立臺灣大學考試試場規則」。 
（二）如有上述規則所列以外之情事發生，由法律學院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處理之。 
 
九、成績通知：預計於 115 年 7 月 3 日(星期五)起寄送考生個人考試成績單。 
 
十、成績複查： 
（一）考生對於考試成績如有疑問，應於收到考試成績單之日起算三日內（以回郵信封上之郵戳為

憑），依成績單上之「成績複查」說明，填具「成績複查申請書」申請成績複查。複查成績不

另收費，但逾期恕不受理。 
（二）考生如因複查後之成績低於原寄發通知之成績，致撤銷已取得之轉系、輔系、雙主修資格時，  
      不得異議之。 
 
十一、相關辦法:  

請至本校轉系、輔系、雙主修專區及本系法規公告，詳細閱讀以下辦法。 
(一)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轉系辦法 
(二)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
(三)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
(四)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轉系輔系暨雙主修審查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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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 (正表) 

 

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裝訂線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115 學年度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招收轉系、輔系、雙主修學生甄選考試 

考試報名表 (副表) 

考 
 
生 
 
個 
 
人 
 
資 
 
料 

准考證

號碼 
 
 

（考生勿填寫本欄） 

原 
系 
級 

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:        

__________學院__________學系___________組_____年級 

出  生 
日  期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性 別：  □ 男    □ 女 

身分證

字  號  
緊急 
聯絡人 

姓名:        關係： 
手機: 

通  訊 
地  址 

□□□ 
 電話 

（日） 

行動電話: 

E-mail  

學生證正面影本  

（請黏貼於此） 
 

請貼 
 

個人近 6 個月內 
2 吋脫帽證件照 

個人

資料 
准考證

號碼 
 
 

（考生勿填寫本欄） 

原 
系 
級 

姓名:           學號:            性別：□ 男 □ 女 

_________學院__________學系___________組_____年級 

學生證正面影本  

（請黏貼於此） 
 

請貼 
個人近 6 個月內 
2 吋脫帽證件照 

(考試當日考生簽到欄) 
 

憲法_______________ 
 

民總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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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複查申請書暨查覆表 

 

考 生 

個 人 資 料 

准 考 證 

號 碼 
 原屬系級 

□日間部 □進修學士班 

  學院       學系       組   年級 

姓 名  
學 號          

考場編號 第                 考場 

欲申請科目 
中華民國 

憲法 
民法總則 總分 

其他回覆事項： 

 

 

 

 

 

（需加蓋本系章戳） 

 

複查日期：       月       日 

原寄送成績 
 

 
  

複 查 成 績 
 

 
  

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申請人簽章  

備    註：一、粗線方框內係供試務人員填寫複查結果之用，考生切勿自行填寫，違者不予複查！ 
二、本查覆表之查覆結果，須經加蓋本系章戳後，方生效力。 
三、複查成績欄如經塗改，需經本系加蓋專用章戳證明，否則無效。 

 
 
 


